铜经信发〔2024〕21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铜梁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八条措施（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修订后的《铜梁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八条措施（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5月22日

（此页无正文）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吴金奎；联系电话：15528467808）

铜梁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八条措施（试行）

为加快我区新型储能发展，加速锻造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能源规〔2022〕209号）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能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渝发改能源〔2022〕67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支持措施。

第一条 支持“新能源+储能”一体化模式开发。鼓励区内新增及已建成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垃圾焚烧电站等新能源发电站配套建设新型储能设施。对建设新型储能设施配比容量达到发电站装机量10%，且储能时长在2小时及以上的新能源发电企业，每年按新型储能设备投资额的2%给予补贴，连续补贴3年，单个项目补贴资金不超过1500万元。（牵头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第二条 支持建设独立储能电站参与电网调度。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建设和运营独立储能电站，缓解高峰负荷供电压力，提升电网调节、新能源消纳和应急供电保供能力。积极推动独立储能电站参与电力市场，配合电网调峰及提供辅助服务。对铜梁区内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每年按照新型储能设备投资额的2%给予补贴，连续补贴3年，单个项目补贴资金不超过1500万元。（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国网重庆铜梁供电公司）
第三条 优化保障消纳。积极支持配建新型储能的新能源发电企业、独立储能电站企业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和购售电合同。支持区供电公司与市电力公司对接，争取“新能源+储能”与独立储能项目优先接入、优先调度、优先消纳、优先外送。（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国网重庆铜梁供电公司）
第四条 大力推进用户侧新型储能发展。积极支持工商业侧储能项目建设运营，对我区年利用小时数大于等于600小时的工商业侧新型储能项目，在项目投产运营后，按照储能设施每年实际放电量，连续3年给予项目投资方0.3元/千瓦时的资金补贴，单个项目补贴金额累计不超过500万元。（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

第五条 加大新型储能项目金融支持。争取由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铜梁区产业发展基金按1:1的比例共同出资成立重庆市新型储能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基金，基金总规模5亿元，用于支持区内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牵头单位：区科技局、区国资中心、区金融发展中心）

第六条 支持新型储能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积极支持新型储能技术装备纳入《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对获得市级首台（套）保费补偿项目补助、首台（套）首购首用风险补偿项目补助的企业，区级在市级补助基础上进行50%的资金配套。（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
第七条 加强资源要素保障。优先保障新型储能项目的土地供应,用地指标不足时争取通过全市统筹予以优先支持，支持新型储能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提高配置效率。加强供水、供电、供气、通讯、交通保障，集中资源确保新型储能项目施工顺利推进。（牵头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发展改革委、高新区管委会）

第八条 重大项目支持。对重大新型储能项目，在享受本措施第一条至第七条优惠政策时，可以提高扶持力度。（牵头单位：高新区管委会）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铜梁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八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铜经信发 〔2023〕43号）同时废止。本措施按年度执行，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